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校日班級經營計畫報告書
	班級
	二 年 五 班
	導師
	陳佑民

	班級現況
	· 學生人數共38人，25位女生，13位男生。

	作息
常規
	· 曠課每累積達七節記警告一次。
· 缺課(含事假)達學期1/3堂數則該科零分計算。

· 上課時間禁止使用課外書、手機用品。

· 遵守考試規則，違規依校規處分。

· 進出校門需穿著校服。
· 早自習及自習課時間，保持安靜。
· 鼓勵午休充分休息，養足精神以利學習。
· 不遲到或早退，養成守時的習慣。

	早自習
	· 每週一及週五07：30~08：00為早修（08：00為課前休息預備鐘），08：10前由學生得選擇參與早修或自主規劃運用。每日第一節課至第七節課依學生生活輔導實施細則規定進行出缺勤登記。

· 每週三及週四07：30~08：00為早修（08：00為課前休息預備鐘），於07：40進行登記。本時段提供學生自修、靜心、準備上課、班級事務處理等安排，活動內容由各班討論自行律訂。登記未到經屢勸不聽者，依行為事實記錄於學生德行評量日常生活表現之評定記載。

· 每週二實施全年級朝會集合升旗，屬重大集會活動，於07：40開始進行登記。若因故未實施朝會升旗，改為班級集會進行班級事務，到校登記時間維持不變，班級集會登記未到屢勸不聽者，依行為事實記錄於學生德行評量日常生活表現之評定記載。

· 有關朝會等重大集會活動參與狀況及表現，學生得提出審核申請：當學期全程出席週二朝會(07：40-08：10)累計4次折抵公共服務(愛校)一次；累計8次，態度良好且通過審核考察得註銷警告一次，不得重複計算折抵。若重大集會活動登記未到且經勸導未改正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考試
活動
	· 重要活動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 三次定期考查時間如下：
第一次期中考3/23、3/24(5 weeks)
第二次期中考5/12、5/13(6 weeks)
期末考6/28-6/30(6 weeks)
【除期末考外，試後兩週內發成績單。】

	請假
事宜
	· 事假：一日前或當日持家長證明辦理。
病假：請假當日請於早上8:10前，請致電教官(27535968#258或259)報備，或訊息通知導師。

· 請定期至「成績及出缺席查詢」系統，了解學生成績及銷假情形。網頁路徑：學校首頁→學生專區→出缺勤查詢系統。
· 如未申請改過銷過，三年內累積達27次警告，無畢業證書。
· 曠課時數超過42小時需參加學生事務會議。 

	親師
聯絡
	◎學校總機：02-2753-5968

教務處：225  學務處：251   生輔組：250　       　

  請假專線：02-2753-5968轉258，259或直撥02-2753-5962

◎導師辦公室位在五樓英文科辦公室：320
◎輔導教師，康家華老師：217
◎國防教育老師，馮琳鈞老師：256
◎校安人員，林昇翰老師：256

	溫馨
提醒
	· 規律的生活作息
· 正確的學習態度
· 多鼓勵，建立信心
· 妥善規劃課後時間，留意交友情形
· 課業與休閒取得平衡
· 規範3C產品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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